
B010

■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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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公告

根据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智慧”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8年5月18日起新增上海大智

慧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8年5月1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下表中对

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转换业

务

定投业

务

是否参

加费率

优惠

1 000759 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 700002 平安大华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3465 平安大华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0379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5 002450 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 002451 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 002598 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8 002599 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 003032 平安大华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0 003702 平安大华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 005113 平安大华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2 005114 平安大华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

向100元，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 100元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

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上述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基金是否开通转换、定

投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3、投资者通过大智慧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

大智慧所有，请投资者咨询大智慧。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均不设折扣限

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大智慧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大智慧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大智慧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网址：https://www.wg.com.cn/

2、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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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下午14:30；网

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0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李永东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含

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数为309,765,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3.166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股份数为309,

743,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38%；网络投票股东为1人，代表股份数为

2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801,2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3％;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7%；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六)�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801,2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3％;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7%；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七)�公司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801,2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3％;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7%；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八)�公司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152,1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1％；反对613,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1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149％;反对61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85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公司2018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152,1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1％；反对613,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公司2017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801,2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3%;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7%；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一)�公司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9,743,38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801,2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3％;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87%；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夏彦隆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7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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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

的任意时间。

3、 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 主持人：董事长余少华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24,887,1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6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所持股

份286,295,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297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所持

股份38,591,269股，占公司表决权总股份的5.9711％。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988,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5％；反对150,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18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5,4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3％； 反对

15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7,1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24％；反对1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4,736,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7％； 反对

1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8,988,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5％；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5％；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二○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8-047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茶花现代家居

用品（滁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茶花” ）关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厂房建设总承

包合同，合同暂估价为108,709,235.00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

制度》 第一条第 （二） 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１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

10000吨以上”的都在信息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葵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塑料日用制品、塑料模具、家居用品、纸塑餐具、纸塑饮具的生产、加工、销

售;生产、销售乳胶制品、竹木餐具等。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13日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简介：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为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业从事现代家居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中国塑料家居用品行业的知名企业，公司“茶花” 商标2002年被评为福建省著名商

标，并于2010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8年至今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

二、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厂房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滁州苏滁产业园

项目金额：合同暂估价108,709,235.00元（大写）壹亿零捌佰柒拾万玖仟贰佰叁拾伍

元整。

项目概况：按图纸结合工程量清单施工。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108,709,235.00元（大写）壹亿零捌佰柒拾万玖仟贰佰叁拾伍元整。

2、结算方式：综合单价包干形式。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20%预付款。

（2）进度款：

a、完成桩基，支付工程总价款16%；

b、钢结构进场安装，支付工程总价款11%；

c、完成钢结构主体安装，支付工程总价款11%；

d、完成研发楼及办公楼封顶，支付工程总价款17%

e、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支付工程总价款20%；

（3）质保金：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一年。

4、合同履行期限：暂定工期为240日，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该

项目合同暂估价为108,709,235.00元，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4,322,041,

082.37元，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2.52%。

2、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六、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工程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3、工程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光大证券分别自2018年5月18日和21日起代理国投瑞银行

业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投瑞银行业先锋混合” ,基金代码:005900）和国

投瑞银安颐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投瑞银安颐多策略混合” ,基金代码：004287）

的销售业务。

一、国投瑞银行业先锋混合认购期为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14日。

二、光大证券将同时开办国投瑞银安颐多策略混合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三、光大证券将同时开办国投瑞银安颐多策略混合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申

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含申购手续费)，在不低于上述最低限额的前提下，具体以光大证券的相关业

务规定为准。

四、 光大证券已开通相关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本次上线代销基金如符合条件也将参加该活

动，具体业务内容以光大证券相关规定为准。

五、咨询方式

1、光大证券客服电话：95525、4008888788

2、光大证券网站：www.ebscn.com

3、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

4、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光大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关于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8

年非港股通

交易日暂停基金交易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5520）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

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若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有权不开放交易业务（包含申购、赎回

等业务）。

本公司特此提示，下表中列示的部分2018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不开放相关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提醒投资人应提前作好交易安排。

非港股通交易日

沪港通下港股通 深港通下港股通 星期

2018年5月22日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2018年7月2日 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2018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星期四

2018年9月21日 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2018年9月25日 2018年9月25日 星期二

2018年9月27日 2018年9月27日 星期四

2018年9月28日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2018年10月17日 2018年10月17日 星期三

2018年12月24日 2018年12月24日 星期一

2018年12月25日 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2018年12月26日 2018年12月26日 星期三

信息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17年岁末及2018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2017年底及2018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

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的，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为准，本公司有权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调整相关基金交易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咨询相关情

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暂停及恢复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QDII-LOF）

基金场内简称 国投新兴

基金主代码 1612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和赎回的原因说明

5月22日为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因香港佛诞节假期暂停

交易，根据基金合同规定，特暂停相关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和赎回的原因说明

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恢复交易。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如遇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暂停交易，即由于一个或多个市场暂

停交易，致使本基金资产净值40%以上的资产无法交易或估值，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该日是否作为开放

日。 因此，基金管理人决定从2018年5月22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并于

5月23日起恢复本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详询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0-6868）。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中国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暂停及恢复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场内简称 国投中国

基金主代码 1612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5月22日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的

原因说明

5月22日为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因

香港佛诞节假期暂停交易， 根据基金

合同规定，特暂停相关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5月23日

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赎回的

原因说明

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恢复交易。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如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遇节假日、休市或暂停交易，本基金将决

定是否暂停申购或赎回。 因此，基金管理人决定从2018年5月22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和赎回业务，并于5月23日起恢复本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详询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0-6868）。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8-03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12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1名， 代表股份768,

234,61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1324％。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名，代表股

份534,648,44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14.01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7名， 代表股份

233,586,1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121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共113人，代表股份246,402,2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572％。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5,829,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9％；反对2,

32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20％；弃权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996,9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38％；反对2,320,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16％；弃权8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5,788,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16％；反对2,

360,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3％；弃权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956,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074％；反对2,360,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80％；弃权8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6％。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65,741,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4％；反对2,

408,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5％；弃权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908,9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881％；反对2,408,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74％；弃权8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5,632,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12％；反对2,

13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2％；弃权4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799,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438％；反对2,137,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4％；弃权46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8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740,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51％；反对3,

435,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72％；弃权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0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18％；反对3,435,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44％；弃权58,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679,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74％；反对2,

492,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45％；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847,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31％；反对2,49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17％；弃权62,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816,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51％；反对3,

370,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7％；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84,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27％；反对3,370,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78％；弃权4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702,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04％；反对2,

480,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2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3,869,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22％；反对2,480,3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66％；弃权52,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邓洁律师与何灿舒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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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1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第四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沈梦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 代表股份 57,573,75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071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57,511,85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4.04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1,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59%。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01,9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04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67%。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1,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5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天阳律师

事务所李大明、王雪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鉴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向银行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5%；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42%；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0.74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 王雪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